附件1

陕西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监测指标（1.0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健全我省药品和医用耗材（以下简称“药耗”）集中采购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监测体系，引导医疗机构、医药企业规范采购和价格行为，强化大数据监测在药耗集中采购政策落地、医药价格综合治理中的支撑作用，依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医药价格监测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医保办发〔2022〕18号）和我省药耗集中采购政策规定，我省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本监测指标。
一、总体目标
坚持“数据赋能、闭环监测、全程可控、动态优化”原则，立足我省药耗集中采购政策，依托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聚焦挂网采购、集中带量采购两大业务，对医疗机构、生产企业、配送企业日常挂网采购和价格行为实现动态监测。通过实现数据共享、预警提醒、核实处理3大类应用场景，及时发现处置挂网价格异常、采购行为不规范、供货配送不及时、集采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推动我省药耗集中采购工作规范有序运行。
二、监测指标概况
《陕西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监测指标（1.0版）》共设置19项指标，覆盖药耗挂网采购和集中带量采购两大业务范围，按监测对象可分为医疗机构、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3类。
（一）医疗机构监测指标。主要监测挂网采购中的药耗网采率、“红黄标”药品采购金额占比、药耗备案采购金额及数量占比、药耗补单采购金额占比、药品采购价格指数等5项指标；监测集中带量采购中的购销三方协议签订、中选产品执行进度、非中选产品采购量占比等3项指标。
（二）生产企业监测指标。主要监测挂网采购中的药耗挂网价格风险、药品配送关系设置、药品议价需求等3项指标；监测集中带量采购中的集采药品价格风险、购销三方协议签订等2项指标。
（三）配送企业监测指标。主要监测挂网采购中的药耗配送订单响应率、重点药品配送率、药耗配送率、医用耗材议价需求响应率等4项指标；监测集中带量采购中的购销三方协议签订、中选药耗产品配送率等2项指标。
三、监测运行机制
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统筹推动监测指标信息化建设工作，实现数据自动生成、阈值智能预警、工单分级推送、处置全程可溯。
（一）数据生成与展示。招采子系统根据招采管理、订单配送、入库结算等数据，按规则生成监测数据，分类展示至医保部门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现按权限查阅分析。
（二）工单管理与处置。根据指标阈值和统计周期，招采子系统自动生成数据共享、预警提醒、核实处理三类工单，定期分级推送至各统筹区医保部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相关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形成问题发现－交办－核实－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
（三）动态优化调整。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政策调整、监测运行评估情况，适时优化监测指标、阈值设置和系统功能，持续提升监测科学性和精准度。
四、监测结果应用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各级医保部门依据监测结果，分类施策，推动监测成果转化。
（一）数据共享类。定期向相关单位共享药耗网采率、集采中选产品执行进度、非中选产品采购占比等信息，为政策执行、形势研判和行业自律提供数据支撑。
（二）预警提醒类。对执行进度滞后、配送率偏低等情况，及时向相关医疗机构、医药企业预警提醒，提示其加强内部管理。
（三）核实处理类。触发预警阈值时，招采子系统生成核实处理类工单，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或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后推送至相关医疗机构、医药企业核实。医保部门或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可视情况采取约谈、通报等措施，督促整改或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本监测指标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省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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